
邢台市市级果品抽检执行办法

第一章　总  则

第一条  为杜绝果品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保障我市林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，参考省林果桑花检测中心和省内各设区市林果检测结构的具体做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（以下简称“本办法”）。
第二条  邢台市市本级果品质量安全检测覆盖所辖21个县市区，检测目标和范围遵循“四主四辅”原则：以本地果品为主，以外来果品为辅；以果品生产基地为主，以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和超市为辅；以鲜果为主，以坚果为辅；以四大（苹果、梨、板栗、核桃）、四小（葡萄、山楂、酸枣、大枣）果品为主，以其他果品为辅。
第二章　抽检方法
第三条  检测方法以各县市区送检为主，市局现场抽检为辅。市局现场抽检集中在苹果、核桃、梨、板栗等四大果品为主的果品产区，时间为果品成熟期。
第四条  市局现场抽检计入该季度市级抽检任务，但省级抽检不计入市级抽检任务。
第五条  各县市区每季度按任务表送检样品，其中产地果品不低于80%，来源于批发市场、超市的不高于20%。每个季度，各县市区可将样本集中一次或分散多次送市。为防止送检样品时间过于分散，市局固定于每月下旬接收报来的样品，请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按时送检。
第六条  每份干果样本不少于1kg，每份鲜果样本不少于2kg，不得提前清洗或消毒，不得使用精包装。
第七条  送检的每个批次都需要附上现场采摘或抽样照片，照片用相机或手机拍摄均可，需显示样品本身、封存标签和手持GPS显示的现场坐标（统一采用西安80坐标系六度带）。
第八条  每批送检样品任意两个坐标点间距不得小于1市里；不同批次送检样品坐标位置不得雷同。
第九条  封存标签内容包括时间（具体到日）、地点（具体到村）、坐标（具体到秒）、品种、抽检人签名（不少于2人）、重量。
第四章　考核方法
第十条  每季度结束后，我局将汇总抽检结果情况，并以林业信息形式上报省林果桑花检测中心和市政府。
第十一条  按照市委组织部果品生产考核办法及评分细则，我局将对各县市区送检情况进行考核，对于出现果品安全事故的县市区，实行一票否决，即果品生产总分直接为零；省级抽检拒检的，每次扣5分；市级送检未完成季度任务的，每个季度扣5分。我局将按季度进行统计并计入年终考核。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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